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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藏林芝老城区和新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（公示） 

《

》 《

》

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现将《西藏林芝老城区和新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主要内容

进行报批前公示，征求公众意见。公示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2 日-2019 年 5 月 11 日，在此日期内，公众如有建议或意见，

请致电林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，联系电话：0894-5822572 

《

》 《

（2013-2030） 》

一、编制背景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，控制性详细规划是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法定依据，是引导和控制城市发展和规

划管理的重要法律依据。 

《西藏林芝老城区和新城区控制性详细规划》将《西藏林芝城市总体规划（2013-2030 年）》确定的片区定位、人口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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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等内容进行落实，并对用地布局进行深化。规划采用划分控制单元，在控制单元层面总量控制的方法，满足城市发展的需

要和规划管理的要求。 

 

（2）  

 

 

 

二、控制原则 

（1）强调对道路、绿线、水系、绿道和市政管廊等系统要素的整体控制，保障各系统的用地空间及运作效率； 

（2）强化对政府主导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设施、交通设施、市政设施和安全设施的统筹布局，保证城市运转安全合理，

保障社会公共利益； 

（3）注重城市景观风貌控制和引导，保障城市特色和环境品质，提高城市景观艺术水平； 

（4）突出市场主导的开发建设的分类引导，明确各类可出让土地的用地总量和建设总量，与规划管理、分步实施有效

衔接。 

《
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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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规划范围与规模 

规划范围西起尼洋河堤防，东临老国道 318，老城区与新城区总面积分别为 6.18平方公里和 5.23平方公里。 

依据《西藏林芝城市总体规划（2013-2030 年）》： 2030 年规划常住人口老城区为 4.0 万人、新城区为 3.5 万人。城市

建设用地规模老城区为 4.53 平方公里、新城区为 4.71平方公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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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规划布局 

依据总体规划，老城区主要承担：行政办公、旅游接待、综合服务和居住生活等功能；新城区主要承担：旅游集散、特

色产业、行政办公、商贸物流和居住生活等功能。规划在总规确定的一轴三心的基础上，以协调城市功能补充城市服务为目

的，重点补充东西向的城市服务功能，沿老城福清河培育文化旅游服务功能，沿中央湿地公园培育生态休闲服务功能，在二

桥桥头向东北侧培育现代旅游服务功能，并于白玛岗东路两侧补充新城区中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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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共服务设施 

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在总规确定市级公共服务、市政以及交通设施的基础上，核算千人指标以“基本社区单元+服务设施

综合体”的形式多种服务设施结合配置，对 15类设施的布局、数量以及刚弹性性要确做出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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